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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舟山市残疾人联合会
舟 山 市 财 政 局
国家税务总局舟山市税务局

舟残联〔2022〕9 号

关于开展 2021 年度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
残疾人就业审核认定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

征收工作的通告

各用人单位:

根据《残疾人就业条例》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

管理办法》《中国残联办公厅关于全面启动全国残疾人按比

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“跨省通办”工作的通知》（残联厅函

〔2021〕363 号）、《关于全面启动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

况联网认证“省内通办”“跨省通办”工作的通知》（浙残联

发〔2022〕3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现将 2021 年度用人单位按比

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认定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（以下简称

残保金）征收工作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残疾人就业审核认定工作

（一）审核对象

https://www.waizi.org.cn/law/6174.html
https://www.waizi.org.cn/law/6174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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舟山市市本级行政区域内 2021 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

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、民办非企业单位（以下简

称用人单位）。

（二）审核时间

集中申报期为 2022年 4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（节

假日除外）。

（三）申报方式

1.网上申报：用人单位通过浙江省政务服务网（网址：

https://www.zjzwfw.gov.cn/）在网上自助办理。具体操作

流程为：用人单位可通过法人账号登录浙江省政务服务网，

在政务服务网上搜索栏输入“按比例就业”字段，在搜索结

果中选择“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”事项；也

可以选择本单位办理税务登记所在地的行政区域，然后依次

点击“法人服务”、“部门导航”，找到残联的“全国残疾人

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”事项，点击“在线办理”即可。

2.窗口办理：用人单位携带相关申报材料到舟山市残疾

人联合会五楼舟山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的按比例安排残

疾人就业审核“跨省通办”窗口进行申报。（单位地址：临

城街道临长路 195 号）

（四）申报材料

系统会自动匹配核对残疾人证、社保、医保等数据，用

人单位只需要上传劳动合同或劳务派遣协议，如果系统无法

调取相关数据信息或者存有异议，则需拍照或扫描上传对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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凭证材料,提交后待审核员确认。

１.网上办理

用人单位注册（首次办理用户需进行注册）、登录系统

后，按系统提示填报和上传相关申报材料。

２.窗口办理

用人单位到窗口办理，窗口工作人员将协助用人单位进

行系统申报，用人单位须事先准备以下材料：

（1）《浙江省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表》（附件

1）；

（2）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（附件 2）；

（3）安置就业的残疾人职工本人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残疾人证》或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》（1-8 级）复印

件;

（4）用人单位与残疾职工签订的一年以上的劳动合同

（服务协议），未签订合同的机关、事业单位在编人员由主

管人事部门出具录用、聘用、工资统发、社保缴纳等有关证

明；

（5）上年度 1－12 月残疾人职工《社会保险缴费证明》；

（6）上年度 1－12 月残疾人职工《社会医疗缴费证明》；

（7）上年度 1－12 月支付残疾人职工工资凭证，优先

提供银行工资流水；

（8）《营业执照》副本复印件；

（9）劳务派遣单位填写《浙江省劳务派遣残疾人按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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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就业情况申报表（ ）年度》（附件 3）；

（10）用人单位接收劳务派遣人员的，提供用人单位和

劳务派遣单位签订的协议，明确残疾人用工抵扣为用人单

位，填写《浙江省劳务派遣残疾人记入接收单位按比例就业

情况申报表（ ）年度》（附件 4）；

（11）残疾人合同、社保不在同一单位，存在子母公司

关系的，由订立合同单位申请，并提供与相关单位关系证明。

注：材料（5）-（8）为系统比对不成功时使用,（9）-

（10）为存在劳务派遣用工单位使用。

二、残保金征收工作

（一）用人单位应于 2022 年 9 月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

缴纳残保金。2021 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如在规定

时限未向市残联申报审核认定残疾人就业的，视为未安排残

疾人就业；

（二）残保金征收标准上限，按照当地社会平均工资 2

倍执行，社会平均工资的口径为征期前当地统计部门最新公

布的全社会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,按照所在地城镇非私

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

资加权计算；

（三）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对

残保金实行分档减缴政策。其中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比

例达到 1%(含)以上，但未达我省人民政府规定 1.5%安置比

例的，按规定应缴费额的 50%缴纳残保金；用人单位安排残



- 5 -

疾人就业比例在 1%以下的，按规定应缴费额的 90%缴纳残保

金；

（四）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在

职职工人数在 30 人(含)以下的企业，暂免征收残保金；

（五）用人单位未按规定缴纳残保金的，按照《残疾人

就业条例》的规定，由税务部门提交财政部门，由财政部门

予以警告，责令限期缴纳。逾期仍不缴纳的，除补缴欠缴数

额外，还应当自欠缴之日起，按日加收 5‰的滞纳金。滞纳

金按照残保金入库预算级次缴入国库。

三、相关说明

（一）用人单位安排 1 名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

证》（1 至 2 级）或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》（1 至 3

级）的重度残疾人按照安排 2 名残疾人就业计算,安排重度

残疾人之外的 1名其他各级各类残疾人均应当按照安排 1名

残疾人就业计算;

（二）申请人开展异地申报的，由审核员指导用人单位

通过审核管理系统向业务属地审核机构提出申报，进行联网

认证；

（三）用人单位应如实填报相关信息，并保证提供的材

料真实有效，申报材料需加盖本单位公章，并以ＰＤＦ格式

保存备用；

（四）用人单位申报通过后，可在承诺办结日前随时登

录年审系统，获取告知信息、了解办理状态。已办结的，可



- 6 -

以下载电子认定书。办理结果通过系统传递给税务部门，不

另出具确认书；

（五）用人单位超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，按《关于开展

舟山市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企业奖励申报的通知》（舟残

联〔2021〕23 号）文件办理；

（六）《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网报子系

统操作手册》可在舟山市残联网站下载。

（七）联系方式

1.残疾人就业审核认定工作

联系人：张灵燕、杨吟春

联系电话:0580－2182111、0580－2182109

2.残保金征收工作

税务咨询电话：12366。

舟山市残联人联合会 舟山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舟山市税务局

2022 年 3 月 15 日

舟山市残疾人联合会办公室 2022 年 3 月 16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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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浙江省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表
(申报年度: 年)

备注栏：1.表格所有项目如实填写完整；2.法定代表人栏:要签名或签章;3.申报年度平均人

数要与税务部门申报时一致；4.合同期限：如果是长期合同，需写合同开始日期。

单位

名称
单位性质

单位所属

行政区

单位

地址

申报上年在职职工

人数

残联主

管部门
税务征发机关名称

法人

姓名

手机

号码
法人身份证号

经办人

姓名

手机

号码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

姓名
性

别
身份证号

残疾人证号/残
疾军人证号

合同

期限

养老保险

起止时间

医疗保险

起止时间

月平均

工资（元）

就业

岗位

单位盖章

法定代表人： 经办人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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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申报资料真实性承诺书

（用人单位）郑重承诺：

在办理 年度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认定事项中

所提交的下列材料真实、有效，复印件与原件一致。如有隐瞒或

提供的材料虚假，愿意承担一切法律后果。

□用人单位信息；

□ 年安排就业的残疾人信息；

□劳动合同/残疾人在编证明；

□发放给残疾人的工资信息；

□残疾人参保缴费信息。

用人单位名称（章）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经办人签名: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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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浙江省劳务派遣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申报表（ ）年度
派遣单位（盖章）： 填报日期：

派遣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经营许可
取得地

地址
经营区域
范围

联系人 联系电话 医疗保险缴纳地 本单位用工残疾人数 计入接收单位残疾人数

序号 接收单位名称
统一社会
信用代码

单位
性质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医疗保险缴

纳地

计入接收
单位残疾
人数

残疾人
姓名

残疾人证号

1

2

3

备注：请附《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》，计入派遣单位残疾人另需提供劳动合同、工资发放凭证或银行流水和社保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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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浙江省劳务派遣残疾人计入接收单位按比例就业人数申报表（ ）年度

接收单位
名称

接收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经营地址 单位性质 企业□ 民办非企业□ 合伙组织□ 基金会□

法人代表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移动电话

电子邮箱
派遣协议
起止日期

派遣公司
名称

派遣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法人代表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移动电话

经 办 人
经办人邮

箱
经办人联系电话 经办人移动电话

姓名

身份证号 残疾人证号/残疾军人证编号
残疾
类别

残疾
等级

文化
程度

岗位 入职时间 合同起止日期
派遣
起止月

本人联系
电话

申报
声明

本单位承诺所申报残疾人就业相关信息真实准确，提供材料完整，与事实相符。

接收单位（公章） 派遣单位（公章）

经办人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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